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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财社〔2021〕58 号

关于落实 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地方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县（市、区）财政局：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用服务领域

省级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粤

府办[2018]52 号）文件精神，南雄市、乳源县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100%由中央和省级资金负担，其余县（市、

区）由中央和省级资金负担 85%，市、县（市、区）分担 15%，

市、县（市、区）按 1:3 比例分担。

此次根据 2020 年各县（市、区）参保缴费人数和配套资金

情况，按市级 3%、县（市、区）级 9%比例预下达配套资金。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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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于 4 月 15 日前将本级预配套资金转入城乡医疗

保险市级财政专户，9 月底一并清算，多配套部分可用于抵减

下一年度配套资金。

市级配套资金由市级财政直接转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

财政专户,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与医保部门的沟通协调，密切

配合，及时足额拨付补助资金，加强资金管理，专款专用。

账户名：韶关市财政局

账 号：44710201040005444-29

开户行：农业银行韶关市分行

附件：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地方财政补助资金预

配套明细表

韶关市财政局

2021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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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地方财政

补助资金预配套情况表

单位：万元

地区 市级预配套资金 县级预配套金额

浈江区 266 800

武江区 247 740

曲江区 356 1068

仁化县 305 915

始兴县 326 978

乐昌市 661 1983

翁源县 582 1746

新丰县 350 1050

合计 3093 9279



- 4 -

信息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市医保局，市社保局。

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31 日印发


